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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赌博一直是人们深恶痛绝的
恶习。但遗憾的是，赌博之风从未停息，很多
人因此家破人亡、万劫不复。由此引发的刑
事案件也屡见不鲜。

2022 年 6 月 8 日晚上，因为缺钱花，江苏
淮安男子周某与朋友王某、魏某三人在一起
商议弄钱的办法，最终决定设一个赌局，再
找个人来故意让他出老千，然后抓住证据敲
他一笔。思来想去，三人决定对喜欢赌博的
徐某下手。

随后，周某联系徐某，说想和他通过合伙
打牌出老千骗钱。徐某一听，当即表示同意。
与此同时，王某将商量好的办法告诉了朋友
纪某，让他一旦接到自己的信号，就立即带人
到赌博现场敲诈徐某的钱财。纪某同意。

很快，周某、魏某接上徐某来到一家棋
牌室。进入房间后，徐某看到王某已在此等
候，心里顿时明白了出老千的对象。随后，四
个人开始打扑克牌赌博。在洗牌前，周某将
几张牌悄悄塞给徐某，让他通过换牌来赢
钱。在三个人的配合下，徐某不停地赢王某
的钱，而王某则悄悄用手机将徐某换牌的过
程录了下来。

输 了 2 万 多 元 后 ，王 某 向 纪 某 发 出 信
号。在外面等候的纪某立即带着一名身体强
壮的朋友来到现场，拿出视频质问徐某怎么
回事，并声称要报警。见事情败露，徐某只得
认 栽 ，将 身 上 仅 有 的 1831 元 和 一 部 价 值
6000 多元的手机赔给王某。

事后，徐某越想越不对劲，遂报警。周某
等人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3
月 31 日，公安机关以涉嫌敲诈勒索罪将周
某等人移送淮安市淮安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本想通过与他人设赌局赢取钱财，却不
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自己才是那个待
宰的羔羊，真的是非常讽刺。庆幸的是，徐某
及时发现端倪并报警。在现实生活中，像徐
某这样在赌局上稀里糊涂输了大钱的人，一
定不在少数。

很多人认为，小赌无伤大雅，喜欢打麻
将、玩扑克的人比比皆是。如果只是作为娱
乐消遣，也无可厚非，但如果不注意控制，尤
其是希望将赌博作为发财致富的捷径，那就
非常危险了。

远离赌博吧！不管赌博过
程是否公平，说到底，赌博本
身就是个“局”，一旦深陷其中
不能自拔，那就无异于走进了
一个没有未来的人生困“局”。

（本期坐堂 张士海）

赌“局”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轻伤害案件虽是发生在人民群众身边的
“小案”，但如果处理不当，就容易埋下隐患，或者激化矛盾引发更大的恶性事件。如何依法妥善处理轻伤害案件？本刊选取山东、
北京、浙江等地检察机关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规范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履职故事，以期提供借鉴，提升轻伤害案件
办理质效，促进矛盾化解和诉源治理。

“小案”不小办，情系大民生

□本报记者 郭树合

“没想到这起看似普通的刑事案
件，能入选最高检发布的检察机关依
法妥善办理轻伤害案件典型案例。看
来，‘小案’不能小看，‘小案’关乎大民
生，越是群众身边的‘小案’越得办精、
办细、办出亮点。”3月 27日，在山东省
沂南县检察院第一检察部组织的一季
度案件质量分析研判会上，谈起检察
官张红蕾办理的石某故意伤害案时，
检察官孟庆秀感慨道。

2021年 1月 2日凌晨 1点，家住沂
南县某村的独居老人汪某在睡梦中听
见门外有声响，摸索着起床查看，又听
见屋门门锁被撞击的声音。情急之
下，汪某用身体顶住屋门，大喊：“是

谁，干什么的？”对方没回答，反而越发
用力推门，门被推开的瞬间，汪某被推
倒在地，汪某这才看清来人是女儿的
前男友石某。石某没理会躺倒在地上
的汪某，径直进入卧室翻找了一会儿，
之后便气呼呼地离开了。

原来，2019 年 8 月，汪某的女儿
朱某与石某恋爱，后二人经常发生争
吵，案发前一个月，二人分手。石某
多次打电话、发微信纠缠朱某，被朱
某拉黑。石某不甘心，遂伺机趁夜深
人静之际翻墙进入朱某家中，不料只
有朱某的母亲汪某一人在家。

石某走后，从地上爬起来的汪某
顿感右手手腕疼痛难忍，自行贴了几
次膏药未见好转，后去医院检查，才
知道右手桡骨远端骨折。此后几天，

老人由朱某陪同住院治疗，气愤的朱
某打电话问石某，要求他给个说法，
谁知石某只承认是自己所为，就是不
来看望老人，朱某遂报警。

听闻朱某报了警，石某感觉复合
无望，便决定“气气朱某”。2021 年 1
月 26 日晚，石某又翻墙进入朱某家
中，发现家中无人后，将朱某的衣服
等物品拿走，后将物品丢弃。

2021 年 3 月 26 日，经鉴定，汪某
的伤情构成轻伤二级，公安机关当日
立案侦查。同年 4 月 1 日，公安机关
以石某涉嫌非法侵入住宅罪、盗窃罪
提请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检察官张红蕾经详细审阅案卷发
现，在石某撞门前，汪某已言语制止，
石某在明知推不动门是因汪某用身体

顶挡的情况下，仍采取冲撞方式将门
撞开，导致汪某被撞倒地。石某主观
上对汪某受伤是放任的间接故意，客
观上造成了轻伤的危害后果，其行为
符合故意伤害罪的规定。而石某第二
次进入朱某家中的行为属于入户盗
窃，构成盗窃罪。

石某到案后虽口头表示认罪认
罚，但拒不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
检察机关认为其缺乏悔罪表现，主观
恶性较大，情节恶劣，且有再犯可能，
遂对石某作出批准逮捕决定。

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综合
案件的事实、性质与情节，对石某提
起公诉。2021 年 9 月 2 日，沂南县法
院以故意伤害罪、盗窃罪判处石某有
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

“针对判决后石某对判决的刑事
附带民事赔偿未予履行、被害人一直
未获得赔偿的情况，我们通过到汪
某 居 住 村 进 行 实 地 走 访 、 调 查 核
实，认为汪某的情况符合国家司法
救助条件，遂将线索移交控申部门。”
沂南县检察院第一检察部检察官郭
祥勤介绍说，2022 年 4 月，该院向汪
某发放 5000 元司法救助金，缓解了
汪某的困境。

“在刑事案件办理中，我们始终
秉持‘小案件大民生’理念，依法能动
履职，治罪与治理并重，通过用心用
情办好人民群众身边的‘小案’，切实
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实现办案政
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有机统
一。”该院副检察长张洪峰表示。

口头认罪认罚不是从宽“通行证”

□本报记者 简洁
通讯员 李静雯

素不相识的两个陌生人因行车
问题发生纠纷，后大打出手，二人均
造成轻伤二级的伤害后果。看起来是
简单的互殴类轻伤害案件，为何两名
犯罪嫌疑人都急于否认对方的伤情
是自己造成的呢？

事情还要从 2018 年 7 月的一天
说起。当天，焦某酒后驾驶两轮电动
车违反交通信号灯指示，在通过北京
市朝阳区一处十字路口时，与李某驾
驶的正常行驶的小轿车发生碰撞。

“给我停下！我这车你给我撞坏
了，还想跑吗？”看到爱车被剐蹭，李
某急忙喊住肇事者。没想到焦某不仅
不道歉，反而回怼：“你也不问问人撞
坏了没有？”并想骑车离开。李某伸手
阻拦，焦某动手推了李某一把，李某

回打了焦某胸部一拳，二人扭打在一
起。经他人劝阻，二人停止打斗。“我
要报警！”李某掏出手机报了警。

经认定，焦某负事故全部责任，
民警让二人分别就医。李某于案发当
日前往医院，经诊断，其伤情为鼻骨
骨折、鼻中隔骨折，后经刑事科学技
术鉴定为轻伤二级。焦某于事发后第
三日就医，三个月后诊断出左耳感音
神经性耳聋，后鉴定为轻伤二级。

2018 年 10 月 3 日，公安机关对焦
某、李某故意伤害案分别刑事立案，
并 对 二 人 取 保 候 审 。2019 年 12 月 4
日，公安机关将焦某、李某故意伤害
案移送朝阳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然而，在审查起诉阶段，焦某、李
某均不承认打过对方面部，并对对方
伤情提出疑问。

“为查明案情，我们开展了自行
补充侦查，并邀请检察技术人员提供

技术支持。”办案检察官告诉记者，案
发现场的监控视频清晰显示焦某用
拳头打了李某面部正中位置，以及李
某用拳头打了焦某面部右侧。对焦某
提出的怀疑李某初次就医材料造假
的问题，检察机关从李某处调取其全
部就诊材料，对接诊的多位医生进行
询问，证明李某面部受到外力击打，
导致鼻骨骨折、鼻中隔骨折。

对李某提出的案发后焦某没有
第一时间就医、其左耳听力障碍与自
己没有关系的问题，检察机关对接诊
焦某的医生进行询问，查明焦某左耳
感音神经性耳聋可能由于年龄大、自
身疾病、击打等多种因素引发，成伤
机制上无法确定是李某造成。

“综合各项证据，我们可以认定焦
某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而现有的
证据不足以认定焦某的伤情与李某的
击打行为存在因果关系，故认定李某

构成故意伤害罪的证据不足。”检察官
告诉记者，审查起诉阶段焦某拒不认
罪，并对李某的诊断证明提出疑问，他
们通过开示监控视频、李某就医材料
等证据开展教育转化，打消焦某侥幸
心理，消减其对抗情绪。焦某最终认识
到了自己的错误，自愿认罪认罚。

“是他先撞我、先动手打我，到现
在也不道歉，我拒绝和解。”李某多次
向检察官表达自己受了委屈，而焦某
则因经济能力有限等原因，拒绝与李
某沟通，二人矛盾一直未化解。

检察官仔细分析问题症结，针对
李某提出的焦某酒后驾驶摩托车涉
嫌危险驾驶罪而公安机关未立案追
究的情况，查明焦某所驾驶车辆不属
于机动车，并及时将调查过程、结果
告知李某，消除李某的疑惑。通过检
察官向二人宣讲刑事和解制度，最终
促成焦某真诚向李某道歉，并赔偿

3000 元，双方相互谅解。
2020 年 2 月 28 日，检察机关对焦

某作出不起诉决定。对李某，经二次
退回补充侦查和自行补充侦查，在案
证据仍无法认定李某的行为和焦某
的伤情存在因果关系，于 2020 年 4 月
16 日作出不起诉决定。当事二人均
认可不起诉决定。

记者了解到，本案充分适用认罪
认罚从宽制度、刑事和解制度，敢用、
善用、准确适用不起诉，把矛盾化解
贯穿办案始终，发挥了法律定分止争
作用，入选 2023 年 3 月最高检发布的
检察机关依法妥善办理轻伤害案件
典型案例。

朝阳区检察院第三检察部主任
贾晓文向记者表示，“接下来我们将
继续坚持司法为民理念，积极促进矛
盾化解和诉源治理，一如既往用心用
情办好人民群众身边的‘小案’。”

把化解矛盾贯穿办案始终

轻伤害案件在司法实践中常见多
发，去年全国检察机关受理达 7 万余
件，且多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或者
偶然事件等引发。这些案件虽然是发
生在人民群众身边的“小案”，但对很
多当事人来说却可能是“天大的事
情”。如果处理不当，就容易埋下隐患
或者激化矛盾引发更大的恶性事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努力让人民
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
平正义。轻伤害案件的依法妥善处
理，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
的感受，关系到人民群众的法治获得
感。2023 年 3 月，最高检、公安部联合
发布了《关于依法妥善办理轻伤害案
件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同时，最高检配套下发了一批共 5 件
检察机关依法妥善办理轻伤害案件
典型案例。本版报道的焦某、李某故
意伤害案，卢某故意伤害案和石某故
意伤害案，对于促进深入理解和准确
把握《意见》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
加强办案指导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体现了检察人员在办案中
注重查清事实、厘清原委。《意见》规
定，办理轻伤害案件，要依法全面调
查取证、审查案件，准确认定事实，辨
明是非曲直。在这些案件中，检察人
员没有因为是轻伤害的“小案”而“简
办”，对当事人存在的质疑和案件的
事实、证据问题，以求极致的精神探
求事实真相，厘清案件来龙去脉。如

在焦某、李某故意伤害案中，当事人
均对对方的伤情提出了疑问，检察人
员通过对案发现场的监控录像进行
清晰化处理、走访当事人双方的主治
医生等准确认定事实，消除了当事人
双方的疑虑。卢某故意伤害案中，卢
某提出是被害人先伙同两个兄弟打
自己，自己是出于防卫推倒的被害
人。为此，检察人员进一步补充了在
场人员的证言，并通过证据开示，让
卢某心服口服。这些案件通过清晰
的事实认定、扎实的证据梳理，为案
件处理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是体现了检察人员深入落实认
罪认罚从宽制度、刑事和解制度和司
法救助制度，积极促进矛盾化解，实现

诉源治理。《意见》规定，办理轻伤害案
件，要把化解矛盾、修复社会关系作为
履职办案的重要任务。在这些案件中，
检察人员没有简单地作出捕、诉的处
理，而是对因为民间矛盾引发的案件，
依法充分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刑
事和解制度等，促进当事人双方和解
谅解。如在卢某故意伤害案中，当事人
双方是邻居关系，卢某认为被害人家
中作坊生产有噪音、影响自己生活经
常与之争吵。案发后，办案人员走访当
地村委会，深入了解当事人的情况和
矛盾缘由，通过公开听证听取公安机
关、当事人意见，促成当事人达成和
解，恢复了和睦邻里关系。

三是体现了检察人员以宽严相济

为指导，规范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
司法政策。《意见》规定，办理轻伤害案
件，必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做到
当宽则宽、当严则严。在这些案件中，
检察人员全面准确把握政策内涵，以
宽严相济为指导，规范落实少捕慎诉
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一方面，对民间纠
纷引发的轻伤害案件，犯罪嫌疑人、被
告人认罪认罚的，当事人双方达成和
解谅解的，坚持依法从宽处理。另一
方面，对主观恶性大、情节恶劣的，严
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即使是轻
伤害案件，也要坚持依法从严惩处。
如石某故意伤害案，对此种犯罪动机、
手段恶劣，伤害老年人的轻伤害犯罪
案件，检察机关坚持依法从严惩处。

准确把握宽与严的辩证关系 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民生“小案”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厅办公室主任 纪丙学

□本报记者 蔡俊杰
通讯员 马津津

近日，浙江省慈溪市检察院办理的
一件邻里矛盾引发的轻伤害犯罪案件，
入选了最高检发布的检察机关依法妥
善办理轻伤害案件典型案例。在该案办
理过程中，办案人员借助多方力量，秉
持公开、兼听、共促的司法理念，一步步
化解双方心结，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卢某家的前门对着孙某家的后
门，中间隔了一条小路，两家人祖辈
就是前后门邻居。但卢某以孙某家中
作坊生产有噪音、影响自己生活为
由，经常与孙某发生争吵。“村里也调
解过，环保局也来查过，噪声在允许
的范围内，可他还是揪着不放，一见

面就要吵。”孙某对卢某的行为表示
无奈，双方积怨越来越深。

2019 年 11 月 26 日上午，孙某从
外面回来路过卢某家门口时又被卢
某拦住，双方争吵几句后，年轻力壮
的卢某开始殴打孙某，古稀之年的孙
某虽也还手但敌不过卢某，倒在了地
上。孙某被家人送医就诊，经鉴定，孙
某的伤情构成轻伤二级。

2019 年 12 月 9 日，公安机关立案
侦查，卢某承认打人，但辩解他打完
要离开时，孙某又伙同两个兄弟殴打
他，他出于防卫目的才将孙某推倒致
其受伤。而孙某则拒绝接受任何调解
和赔偿，希望从严惩处。2020 年 1 月 9
日，公安机关以卢某涉嫌故意伤害罪
将案件移送慈溪市检察院审查起诉。

检察官针对卢某的辩解，协同公
安机关侦查人员补充了现场所有目
击人员的证言，特别是无利益关系的
第三人证言。经补充侦查，确定卢某
的辩解不成立，孙某两个兄弟并未参
与殴打卢某，不存在卢某辩解的防卫
情形。但如果就这样起诉，卢某不愿
认罪，孙某得不到赔偿，“疙瘩”未解，
又怎能真正从源头解决问题？

“当时《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
度的指导意见》刚出台，规定可探索证
据开示。我就想到以证据开示的方式让
卢某自愿认罪。”检察官介绍。为此，检
察官召集卢某及其辩护人、孙某、侦查
人员，对关于卢某是否属于防卫的相关
证据予以开示。在证据面前，卢某承认
自己的辩解与事实不符，愿意认罪认罚。

“认罪认罚对他才是最有利的，
这次证据开示其实就是检察机关给
卢某争取从轻处罚的机会。”卢某的
辩护人也表示没有异议。

卢某当着孙某的面自愿认罪，并
希望孙某接受赔偿。但孙某却一直不
松口，坚持要求严惩。

检察官走访了村委会，找到双方
共同的朋友出面调解。最终，孙某同
意接受赔偿，但前提是要确保卢某不
再故意找事。为此，慈溪市检察院在
村委会召开公开听证会，充分听取了
侦查人员、村委会工作人员以及其他
人员的意见，卢某在听证会上当场书
面承诺不再与孙某起冲突，愿意赔偿
孙某的医疗费和各项损失，孙某也表
示 愿 意 谅 解 。最 终 ，卢 某 赔 偿 孙 某

11.3万元，双方签署和解协议。
2020 年 4 月 7 日，慈溪市检察院

对卢某作出不起诉决定。
“多年的邻里矛盾不是一朝一夕

就能抚平的，我们必须要通过社会协
同共治的方式，借助多方力量督促双
方今后和平共处。”检察官介绍，为确
保案件办理的“后半篇”效果，不起诉
公开宣告会再一次开进了村委会。

在村委会干部、卢某及其亲属、
孙某、村民代表等参与下，检察官宣
告了对卢某不起诉的决定，同时阐述
了案件的事实、性质，并重点宣讲了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刑事和解的规
定，以及作不起诉的理由，对卢某进
行了批评教育。双方均表示以后会理
智做事，维护和谐邻里关系。

开放式办案解开邻里“疙瘩”


